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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評審報告乃由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評審局）根據《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條例》（第

592 章）賦予其「評審當局」的職權而發出。本報告述明其評定、評定的有效期以及規限評

定之效力的條件或限制。 

 
 

1. 簡介 

 

1.1 受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學校(Xianggang Putonghua Yanxishe School)（以下簡稱為“營辦

者”）所託，評審局乃根據訂立的服務協議書內列明之職權範圍以及相關之評審指引，

為《普通話證書課程》進行課程覆審，以評定課程能否達致其目標和達到資歷架構第 2

級之標準。 

 

1.2 評審小組已於 2016 年 4 月 7 日進行實地考察。 

 
 

2. 評審局之評定 

 

評審局在充分考慮評審小組之建議後，作出以下評定： 

 

 批准 

 

營辦者名稱 Xianggang Putonghua Yanxishe School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學校 

資歷頒授者名稱 Xianggang Putonghua Yanxishe School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學校 

進修課程名稱 Certificate in Putonghua Course 

普通話證書課程 

資歷名稱（結業資

歷） 

Certificate in Putonghua 

普通話證書 

主要學習及培訓範

疇 

語言及相關科目 

子範疇（主要學習及

培訓範疇） 

語言及相關科目 

其他學習及培訓範

疇 

不適用 

子範疇（其他學習及

培訓範疇） 

不適用 

行業 不適用 

行業分支 不適用 

資歷架構級別 第 2 級 

資歷學分 22 

授課模式及修讀期 兼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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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個月，220 學時（包括 108 面授時數） 

中段結業資歷 不適用 

有效期 3 年 

2016 年 8 月 1 日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招收學員次數 不適用 

新學員人數上限 每年學員人數上限為 600 人 

每班學員人數上限為 17 人 

「能力標準說明」為

本課程 

 是     否 

「通用基礎能力說

明」為本課程 

 是     否  

於資歷名冊上顯示

的其他資料 

不適用 

授課地址 5/F, Punfet Building, 701 Nathan Road, Mong Kok, Kowloon 

九龍旺角彌敦道 701 號番發大廈 5 字樓 

 

建議 

1. 營辦者應鼓勵培訓人員參與有關提升普通話教學方法和教學技巧的相關培

訓，使知識更有效地傳送給學員，及提升培訓人員的教學水準。 

 
 

3. 課程資料 

 

以下課程資料乃由營辦者提供。 

 

3.1  課程目標 

 

 第一階段: 幫助學員初步掌握普通話的基礎語音知識，建立基本的自學能力；能運

用簡單的普通話句式進行說話；會話的學習重點主要是香港和內地的日常生活中，

衣食住行等方面的應對用語； 

 第二階段: 幫助學員進一步掌握普通話的漢語拼音和語流音變等知識，積累詞彙，

從而提高表達能力；會話的學習重點以介紹香港的景點、天氣和文化等方面為主；

及 

 第三階段: 教授學員有系統地進行記音，進一步擴大學員的詞庫，提高口語表達能

力；會話的學習重點以討論和評論香港住房、社區環保建設、食品安全、文化差異

等方面為主。 

 

3.2  學習成效 

 

 能聽懂普通話中，與日常生活相關的話題的對話及討論； 

 能運用漢語拼音掌握普通話的讀音，分辨語音的差異，從而進一步擴大詞彙量； 

 能流利的朗讀句子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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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掌握粵語和普通話在詞彙、語法上的差異； 

 能就與日常生活相關話題用符合現代漢語語法的普通話進行對話、介紹和討論等。 

 

3.3 課程結構 

 

單元名稱 資歷學分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總計： 22 

 

3.4 畢業要求 

 

 學員須通過各階段的評核要求，才可獲發畢業證書。 

 

3.5 收生條件 

 

 學生為初學者，不設入學要求。 

 
 

4. 重大修改 

 

4.1 於有效期內，如營辦者在未經評審局批准的情況下作出重大修改，評審資格將會失效。 

 
 

5. 資歷名冊 

 

5.1 通過評審局質素保證程序的資歷均可上載到資歷名冊，並獲資歷架構認可。課程營辦者

或資歷頒授機構如欲於資歷名冊上載已通過質素保證的資歷，須向評審局相關部門另行

提出申請。 

 

5.2 學員在登記有效期內入讀相關通過評審的進修計劃，修畢有關進修計劃並獲得載於資歷

名冊的相關資歷，其資歷方為資歷架構認可。 

 
 

 報告編號：16/56 

檔案編號：VA08/02/01b 

  

http://www.hkqr.edu.hk/hkqr/TempChinGlossary.htm#QF

